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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申報實務》 
試題總評 

今年的題目不好作答，處處藏有命題老師佈下的心機，再加上題目數量眾多，同學們除了要

小心謹慎計算之外，也極有可能無法在短短 90 分鐘內作答完畢，請務必優先把握會寫的題目。 

※以下金額皆以新台幣表示

一、請依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徐大偉（64歲）設籍於臺北市，已婚，與配偶陳嘉穎（62 歲）共同育有就讀於香港大

學研究所一年級之 24 歲長子徐小偉，及就讀臺北大學一年級之 19 歲長女徐曉華，並

扶養 85歲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父親徐錫。

徐家民國 106年各項收入及支出資料如下：

1.徐大偉服務於臺北市政府，全年領有薪資收入 150萬元。

2.陳嘉穎為作家，全年國內投稿稿費收入 80 萬元及版稅收入 10 萬元，另取得香港演

講鐘點費 30萬元。（假設著作人的費用率為 30%）

3.徐小偉暑假期間在香港打工獲取薪資收入 15萬元，另領有國內演講鐘點費 20萬元。 

4.徐大偉有一棟位於臺北市房子供出租予某公司，全年租金收入 50萬元，未收取押金；

除支付該屋全年購屋借款利息 20 萬元外，無其他費用單據。（設房屋租賃之費用率

為 43%）

5.陳嘉穎有郵局存簿儲金利息收入 3 千元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5 萬元；徐大偉

有甲銀行利息收入 7萬元；父親徐錫有乙公司債利息收入 3萬元。

6.徐大偉買賣丙上市公司股票共獲利 20萬元。

7.徐家當年發生的支出項目如下：

全家每個人均投保人身保險費各為 2萬元，健保費合計 4萬元，全家醫藥費 5萬元，

徐小偉學費 50萬元、徐曉華學費 5萬元。以上各項支出均保有當年度之合法收據或

憑證。

請就上述資料依我國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按最有利（即全家應納稅額最低）方

式，計算回答以徐大偉夫婦為納稅義務人（申報戶）民國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之全戶（合併計稅合併申報，以下同）綜合所得總額、全戶扣除額（含一般扣除

額及特別扣除額）、全戶綜合所得淨額及對徐大偉一家人最有利之應納稅額。（20分） 

(二)陳君單身，無其他受扶養親屬，民國 107 年度不包含本年度取得之國內股利所得的綜

合所得淨額為 200萬元，另獲配國內之股利所得為 200 萬元，除此外，尚有下列事項：

1.當年度捐贈丁（上市）公司股票 10萬股給某私立大學（捐贈日收盤價 50元），已申

報列舉扣除額。 

2.當年度出售丁（上市）公司股票獲利 300 萬元，出售戊（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損失

100萬元；另投資美國基金獲配收益 700萬元，買賣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之 A公司股票

獲利 800萬元；買賣國內某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獲利 100 萬元。

3.取得二筆保險金，一筆為民國 100 年投保之要保人為陳父之人壽保險死亡保險給付

3,500 萬元，另一筆為民國 96年投保之要保人為陳君之年金保險給付 200萬元。

請依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相關規定，計算陳君應申報民國 107 年度之一般所

得稅額及基本稅額各為多少元？(10 分） 

提示：民國 106年標準扣除額單身 9萬元，有配偶 18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上

限 12.8 萬元，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每戶上限 27 萬元，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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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萬元。 

課稅級距金額（新臺幣元） 
稅率 

累進差額 

（新臺幣元） 106 年度 107年度 

0～540,000 0～540,000 5% 0 

540,001～1,210,000 540,001～1,210,000 12% 37,800 

1,210,001～2,420,000 1,210,001～2,420,000 20% 134,600 

2,420,001～4,530,000 2,420,001～4,530,000 30% 376,600 

4,530,001～10,310,000 超過 4,530,000 40% 829,600 

超過 10,310,000  45% 1,345,100 

 

試題評析 
包含兩個主題，第一部分為綜合所得稅之計算，相對之下是較易拿分的題目。第二部分則結

合 107 年度股利所得新制與最低稅負制的計算，可謂用心良苦設計出同學容易疏失的考點，

本小題容易失分。 

考點命中 《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 1-42~1-44 釋例，相似度 95%。 

 

【擬答】 
(一)1.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型態 金  額 計  算  過  程 
薪資所得 $1,500,000 僅計入徐大偉薪資 

徐小偉香港薪資收入，非屬我國個人課稅範圍。 
執行業務所得 518,000 陳嘉穎=($800,000+100,000-180,000)(1-30%) 

=504,000 
徐小偉=(200,000-180,000)*(1-30%)=14,000 

租金收入 285,000 徐大偉 
核實認定=$500,000-200,000=$300,000 
推計所得=$500,000*(1-43%)=$285,000(最有利) 

利息收入 120,000 陳嘉穎=$50,000 
徐大偉=$70,000 
郵局存簿儲金利息，免稅；公司債之利息收入，

分離課稅。 
綜合所得總額 $2,423,000  

2.全戶扣除額 
(1)列舉扣除額=$20,000*5+40,000+50,000=$190,000>標準扣除額 180,000 
(2)特別扣除額=$128,000+(50,000+70,000)+128,000+25,000*2=$426,000 

3.綜合所得淨額： 
免稅額=$88,000*4+132,000=484,000 
基本合計數=免稅額+列舉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 

=$484,000+190,000+128,000=$802,00 
基本生活費=$166,000*5=$830,000 
基本生活費差額=$830,000-802,00=$28,000 
綜合所得淨額=$2,423,000-484,000-190,000-426,000-28,000=$1,295,000 

4.應納稅額(題目指定「合併計稅合併申報」)=$1,295,000*20%-134,600=$124,400 
(二)1.一般所得稅額： 

($2,000,000*20%-134,600)+2,000,000*28%=$265,400+560,000=$825,400 
※個人之一般所得稅額，應加計個人依所得稅法第 15 條第 5 項規定選擇就「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分

開計算」之應納稅額(所基細§14Ⅳ)。 
2.基本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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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所得額 
計入項目 金  額 計 算 過 程 
綜合所得淨額 $2,000,000  
股利所得分開計算 2,000,000  
非現金捐贈 5,000,000 100,000*50 
海外所得 15,000,000 $7,000,000(美國) 

+8,000,000(香港) 
私募基金交易所得 1,000,000  
死亡保險給付 1,700,000 35,000,000-33,300,000 
合計 $ 26,700,000  

※依所得稅法選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應計入基本所得額 

(所基細§14Ⅰ)。 
(2)基本稅額=($26,700,000-6,700,000)*20%=$4,000,000 

 
二、請依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甲公司（總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會計年度為曆年制，於 106 年 7 月 10 日設立，106

年度有課稅所得 8 萬元。107 年初為拓展營運，於香港及大陸分別設立一分支機構，

107 年度總公司課稅所得額為 300 萬元；香港分支機構同年度所得額為 200 萬元，已

納當地所得稅 33萬元；大陸分支機構同年度所得額為 150萬元，已納當地所得稅 37.5

萬元。 

不考慮扣繳稅額及暫繳稅額之抵減。 

請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分別列式計算甲公司 106 年度及 107 年度實際應繳納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各為多少元？(10分） 

(二)乙公司會計年度為曆年制，自 103 年度起將部分閒置資金用於國內股票投資，自 103

年至 107年間相關交易資料如下表： 

股票代號 交易時間 
買入 出售 

每股價格 總股數 每股價格 總股數 

A 

103年 l月 7日 30元 10萬股   

105年 8月 5日 35元 15萬股   

107年 7月 6日   60元 20萬股 

B 
104年 4月 l日 70元 20萬股   

107年 9月 3日   50元 10萬股 

C 107年 3月 1日 40元 30萬股   

 假設乙公司按先進先出法計算股票成本，不考慮其他稅費支出。請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規列式計算乙公司 107 年度之證券交易損益及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得各為多

少元？(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分為兩小題，此乃該試題中建立分數的基本題型，是已經考過數次的跨國分公司稅額抵

減計算，大家應該已經非常熟悉，分數應能穩住；第二子題則是關於證券交易所得之計算，

結合會計的先進先出觀念及持有三年減半課稅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 

考點命中 《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 2-25~2-28 說明及釋例，相似度 100%。 

 

【擬答】 
(一)1.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80,000*12/6=$160,000 
($160,000-120,000)*1/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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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6/12=$10,000 
2.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全部所得額應納稅額(台灣+香港+大陸)=($3,000,000+2,000,000+1,500,000)*20%=$1,300,000 
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台灣+大陸)=($3,000,000+1,500,000)*20%=$900,000 
台灣所得額應納稅額(台灣)=$3,000,000*20%=$600,000 
加計香港分公司所得可扣抵上限=$1,300,000-900,000=$400,000(上限)>330,000(當地實際繳納稅額) 
可扣抵 330,00 
加計大陸分公司所得可扣抵上限=$900,000-600,000=$300,000(上限)<375,000(當地實際繳納稅額) 
可扣抵 300,000 
107 年度實際應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1,300,000-330,000-300,000=$670,000 

(二)1. 107 年度證券交易損益： 
出售 A 股票(三年以上)所得=$100,000*(60-30)=$3,000,000 
出售 A 股票(未滿三年)所得=$100,000*(60-35)=$2,500,000 
出售 B 股票(三年以上)損失=$100,000*(50-70)=-$2,000,000 
107 年度證券交易境利益=$3,000,000+2,500,000-2,000,000=$3,500,000 

2.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證券交易所得=($3,000,000-2,000,0000)/2+2,500,000=$3,000,000 
 

三、台安公司會計年度採曆年制，勞工退休金帳戶餘額為 0 元。下列為 106 年度發生之部分會

計事項，請依現行所得稅法相關法規列式計算並回答各子題（獨立作答）：（每小題 5 分，

共 20 分） 

(一)本年度分期付款銷貨（即約載分期付款售價）10,000,000元，其現銷價格為 8,000,000

元，銷貨成本為 6,000,000 元，採普通銷貨法認列當期銷貨損益，期末應收分期帳款

金額為 6,000,000 元，未實現之利息收入為 800,000 元。台安公司應認列當期損益金

額為多少元？ 

(二)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均按稅法規定之最高標率 1%提列備抵呆帳。105 年度期末經核准

之備抵呆帳餘額 400,000元。106 年 5月 30日客戶乙公司破產，應收票據 600,000元

無法收現，經法院裁定，分配取得 150,000元，其餘款項無法收回。106年 9月 20日

收到去年已沖銷之甲公司應收帳款 300,000 元。106 年底應收帳款餘額為 5,000,000

元，應收票據餘額為 1,500,000元。106年度申報所得稅之呆帳費用為多少元？ 

(三)106 年 1 月 1 日，購入小客車一輛，供總經理使用，共支付成本 3,000,000 元，採平

均法並依法定耐用年數 5 年計提折舊，預估殘值 500,000 元。106 年 12 月 10 日因故

將該車輛以 630,000元出售。106年度申報所得稅之折舊費用為多少元？ 

(四)106年度申報扣繳之薪資所得 3,000,000元，本年度與薪資費用相關事項如下： 

1.預付薪資期初金額 0元；期末金額 20,000 元。 

2.應付未付薪資期初金額 l,000,000元；期末金額 800,000元。 

3.伙食代金超過法定限額轉列員工薪資所得金額 30,000 元。 

4.支付總經理張三退職金 500,000元，依規定免扣繳申報。 

 台安公司 106年度應申報薪資支出金額為多少元？ 

試題評析 
共四個子題，全部以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為核心，分別考分期付款損益計算、呆帳費用

計算、折舊上限認定以及退休金薪資費用之認定。其中，第四小題難度最高，要能夠理解題

目隱藏版的陷阱（退休金係以實際支付薪資計算）及提列比率上限，才能計算正確。 

考點命中 
《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 2-83(分期付款)、頁 2-121~2-122(折舊費用計

算)、頁 2-180~2-181(呆帳提列計算)、頁-95~2-97(退休金薪資費用)。 

 

【擬答】   
(一)現銷價格-銷貨成本=$8,000,000-6,000,000=$2,000,000(銷貨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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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現利息收入=($10,000,000-8,000,000)-800,000(未實現利息收入)=$1,200,000 
應認列當期損益=$2,000,000+1,200,000=$3,200,000 

(二) 106年底備抵呆帳餘額=($5,000,000+1,500,000)*1%=$65,000 
          106備抵呆帳 
 1/1     $400,000 
5/30   450,0000  
       (沖銷)      呆帳費用(X) 
 12/31      65,000 
 
※所得稅法第49條第6項規定，債權於列入損失後收回者，應就其收回之數額列為收回年度之「收益

(其他收入)」。故300,000不列入備抵呆帳之借方帳戶調整。 
400,000-450,000+X=$65,000X=$115,000 
106年度應申報之呆帳費用=$115,000 

(三)106年度折舊費用： 
折舊提列期間不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12月10日出售持有期間不滿1個月，仍應以1個月計算之。 
會計帳上折舊費用=($3,000,000-500,000)/5=$500,000 
申報所得稅之折舊費用=$500,000*(2,500,000/3,000,000)=$416,667 

(四)薪資費用： 
申報扣繳之薪資係以「現金收付制」為主，而薪資支出係「權責基礎」，應 將現金基礎調整為權責基

礎；伙食代金超過法定限額轉列為員工薪資所得金額，係屬扣繳所得，為其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中系列為「伙食費」。綜上所述，調整項目如下：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申報扣繳薪資所得 $3,000,000  
減：期初應付薪資 (1,000,000) 調整為權責基礎 
加：期末應付薪資 800,000 調整為權責基礎 
減：期末預付薪資 (20,000) 調整為權責基礎 
加：支付總經理退職金 500,000 免扣繳申報，但依據查核準則第71條規定，應認列為

薪資費用，因帳戶餘額為0，故全數以費用列支。 
加：伙食費 - 超限支付之金額依規定應扣繳，依據查核準則第88條

規定轉列員工薪資支出，故無需調整。 
加：提撥退休金 180,000 依照「已付薪資總額」提撥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6% 
薪資支出合計 $3,460,000  

綜上所述，台安公司106年度應申報薪資支出金額為$3,460,000 
 

四、鮮活公司為一專門經營進口生鮮水果與加工果汁在國內批發零售的貿易商，107 年 9、10

月營業稅相關資料如下： 

 銷項： 

1.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 200 份：應稅銷售額 5,000,000 元，營業稅額 250,000 元；免稅銷

售額 3,000,000元。 

2.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 320份：應稅發票總金額 1,365,000元；免稅發票總金額 l,300,000

元。 

3.本期銷貨退回及折讓：取具退回及折讓證明單部分，應稅金額 300,000 元，營業稅額

15,000 元；免稅金額 300,000元；註記於統一發票上備註欄部分，三聯式發票應稅金額

100,000元，二聯式發票免稅金額 50,000元。 

 進項： 

1.自國外進口生鮮水果關稅完稅價格總計 3,000,000 元，關稅稅率 10%；進口加工果汁關

稅完稅價格總計 2,000,000元，關稅稅率 20%，貨物稅稅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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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購買（與業務有關，並於規定期限申報） 

支出項目 
憑證總金額 

（新臺幣元） 
取得憑證類別 

倉庫租金費用 525,000 個人出具之銀錢收據 

倉庫水電費 8,400 電子發票 

辦公室租金費用 63,000 三聯式統一發票 

旅費（國內交通費用） 25,200 票根證明 

旅費（國際機票費用） 37,800 購票證明 

交際費用 27,300 三聯式統一發票 

利息費用 21,000 銀行收據 

薪資費用 189,000 銀行轉帳證明 

載貨用小貨車 840,000 三聯式統一發票 

3.因業務需要向境外線上訂房平台業者（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購買國外飯店之訂

房勞務，共支付訂房費用（帳列旅費項目）100,000元，取得平台業者出具之商業發票。 

 請依我國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列式計算並回答下列問題：（每小題 5

分，共 30分） 

(一)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有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

買受人，應由何人報繳營業稅？ 

(二)鮮活公司本期不得扣抵比例為多少？ 

(三)鮮活公司本期進口貨物應納營業稅額為多少元？ 

(四)鮮活公司本期應依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為多少元？ 

(五)鮮活公司本期得扣抵進項稅額為多少元？ 

(六)鮮活公司本期應納（應退或留抵）稅額為多少元？ 

試題評析 
本題為兼營營業人的營業稅計算，結合跨境電商課稅規定，涵蓋加值型營業稅之進項稅額扣

抵、進口營業稅等多處重點。 

考點命中 《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 3-61~3-64(計算範例)。 

 

【擬答】 
(一)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

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就給付額依第 10 條所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其銷售之勞務屬

第 11 條第 1 項各業之勞務者，勞務買受人應按該項各款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但買受人為依第

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購進之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其

為兼營第 8 條第 1 項免稅貨物或勞務者，繳納之比例，由財政部定之(營業稅法第 36 條第 1 項)。 

(二)應稅銷售額(淨額)=$5,000,000+1,365,000/(1+5%)-300,000=$6,000,000 

免稅銷售額=$3,000,000+1,300,000-300,000=$4,000,000 

本期不得扣抵比例=$4,000,000/(4,000,000+6,000,000)=40% 

※營業人於銷售貨物或勞務開立統一發票時，已確定給予買受人折讓者，得按原售價開立統一發票，

另在發票備註欄註明「折讓金額」，銷售額合計欄按「實收金額(折讓後金額)」填列(財政部賦稅署

106 年 4 月 5 日第 10604556070 號函)。故備註欄註明「折讓金額」，無須扣除。 

(三)進口貨物應納營業稅額： 

進口生鮮稅果：($3,000,000+3,000,000*10%)*5%=$165,000(營業稅) 

進口加工果汁：$2,000,000*20%=$400,000(關稅) 

$2,400,000*15%=$360,000(貨物稅) 

($2,000,000+400,000+360,000)*5%=138,000 (營業稅) 

進口貨物應納稅額合計數=$165,000+138,000=$3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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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應依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不含進口營業稅) 

=[($8,400+63,000+25,200+840,000)/(1+5%)]*5% 

=$44,600  

本期應依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包含進口營業稅) 

=$44,600+303,000=$347,600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載運客貨出境，經查明或證實各該國並無徵收營業稅或類似稅

捐，或各該國對中華民國國際運輸事業在其境內之營業予以零稅率或免徵營業稅及類似稅捐者，適

用本法第 7 條第 5 款之規定。」故國外機票內若含有營業稅額者，得扣抵銷項稅額，若未含有營業

稅額者，則不得扣抵銷項稅額(參照財政部 83 年 2 月 15 日台財稅第 831583037 號及 85 年 4 月 8 日台

財稅第 851901086 號函釋)。題目未指明時，直接將國際機票(外銷勞務)視為零稅率，不得扣抵進項

稅額。 

(五)本期得扣抵進項稅額=$347,600*(1-40%)=$208,560 

(六)本期應納稅額(不含扣購買外國勞務)=$6,000,000*5%-208,560=$91,440 

本期應納稅額(包含扣購買外國勞務)=$91,440+100,000*5%*40%=$93,440 


